
第2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5次會議 

議程 
 

壹、會議時間:110年6月28日(星期一)   下午2時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:CISCO線上視訊會議 

參、主席:彭振聲主任委員 

肆、報告事項(書面資料) 

伍、討論事項-臺北市社會住宅政策 

一、社會住宅逐年審查制度存續 

二、松山區健康社會住宅空戶招租規範 

陸、綜合討論 

柒、臨時動議 

一、社會住宅連帶保證人制度存續修正案 

捌、結論 

玖、散會 

  



第2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5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 
壹、討論事項 1-社會住宅逐年審查制度存續: 

一. 業務單位報告(詳見會議資料) 

二. 綜合討論(依發言順序) 

(一)林左裕委員: 

1. 社宅租金調整期間越長、行政成本越低；調整期間越短，行政

成本也越高。社宅是以公平正義的政策目標為優先，以社會住

宅承租戶之經濟能力作為依據減少社會住宅租金之補貼並非

社宅興辦本意。 

2. 臺北市社宅於招租時已審查申租人資格，租賃期間如係以三年

一約，則無須每年針對其所得進行租金查核，可節省行政成本；

針對社宅租金調整亦可考慮三年後依消費者物價指數或消費

者物價指數內租金指數漲幅調整社會住宅租金，惟提醒社會租

金隨物價指數調整須訂定上限值，讓社宅租金調整機制有所依

據，亦達節省行政成本。予以肯定本議案採廢除逐年審查，但

承租人得申請調整之方式進行。 

 

(二)杜功仁委員: 

支持本議案採用採廢除逐年審查，但承租人得申請調整之方式

進行。目前都發局每年都要花費大量人力處理逐年審查之行政

工作，目前廢除逐年審查制度一事仍使承租戶可依自身情況，

例如家庭成員變動、所得變動等，皆可即時提出申請調整社會

住宅分級租金標準，影響層面不大。 

 

(三)楊松齡委員: 

社宅政策本意即是為了於合理負擔範圍內幫助民眾安居，如以

扶助弱勢為目標，建議市府倘於財政或社宅政策財務負擔能力

內，續約時無須重新查詢家戶及個人所得，以續約一次(共六

年)均維持同樣租金，較能解決民眾租屋及房租經濟負擔，照

顧弱勢族群。 

 

(四)張智元委員: 

1. 社會住宅逐年審查制度實務運作情形確實存在無法反映當年

度實際生活情形、背離社宅興辦宗旨及增加行政負擔之缺點，

透過本次調整後，以民眾自行申請重新認定社會住宅分級補貼

金額，可以有效反映民眾收入的真實情形。 

2. 社會住宅政策目標及試協助民眾脫貧及扶貧，本次廢除逐年審

查制度確實可以體現希望透過居住社會住宅降低承租負擔，協

助脫扶貧。本議案處理方案確實可解決上述的缺點，針對後續

調整方式亦提供配套措施，當承租人有更有利之條件後即可申

請調整，故支持本次提案處理方案 



3. 社會住宅的興辦現階段的確需要仔細考量各種成本的支出，行

政人力成本支出之節省亦可將人力資源挹注於其他興辦或營

運事宜。 

 

(五)溫琇玲委員: 

本案敬表支持。 

 

(六)黃麗玲委員: 

本案敬表支持。 

 

(七)周麗華委員: 

1. 雖目前辦理之逐年審查制度有無法反映當年度所得之缺點，但

社宅首次簽約入住前進行所得及財產審查亦無法以當年度所

得進行資格審查，爰此缺點在實務上依舊存在。 

2. 本案敬表支持，惟提醒目前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或其他法規、文

件、公告如有針對逐年審查時間之規定，後續須一併進行修訂。 

 

(八)陳亮全委員: 

因臺北市社宅政策係採規劃分級租金補貼方式，於此原則下同

意市府有效減省行政效率且給予民眾補貼調整之彈性及配套，

爰支持市府採用廢除逐年審查，但承租人得申請調整之方式辦

理。 

 

(九)孫一信委員: 

1. 本案敬表支持，惟家庭成員方面限出生、死亡、結婚及離婚部

分，建議應再新增「收出養……等」家庭成員的增加或減少之

變動。 

2. 第二點，所得變動均得申請文字建議針對相關規則例如:每滿

一年可於下一年度租金核算前提出租金補貼調整申請，訂定清

楚，避免因承租人申請次數頻繁造成大量行政成本支出。 

 

(十)呂秉怡委員: 

此方案可在不影響住戶權利之下進行行政簡便，本案敬表支持。 

 

(十一) 康旻杰委員: 

關於一般租金的訂定多會因應著外部其他地區的房價地價而

有所變化。如同國外討論的租金管制(Rent control)制度，透

過租金監控確保租賃市場的租金可負擔性。倘這類因應著周邊

地區房價地價變動調升的住宅租金調幅是不合理的，建議市府

可思考以社會住宅作為案例，如何調升租金是為合理，或是社

宅租金調整訂有檢討原則，可用以宣示社宅租金不會隨著市場

行情決定，形成示範效果。 

 

(十二) 林育如委員: 



本案敬表支持。 

 

(十三) 蕭明康委員: 

低收入個人所得不穩定，以單一年度所得為基準，其實也不準，

建議以前三年平均為基準並且資格一次審定，租金不要年年調

整，租賃期間租金固定，政策資源及企圖心夠的話對經濟弱勢

不必斤斤計較，爰同意廢除逐年查核。 

 

貳、討論事項 2-松山區健康社會住宅空戶招租規範: 

一. 業務單位報告(詳見會議資料) 

二. 綜合討論(依發言順序): 

(一)呂秉怡委員: 

1. 本案敬表同意；另建議倘健康社宅三年期滿續約空戶之處理方

式後續可作為府內的通案原則辦理。 

2. 未來臺北市社會住宅基地將越來越多，倘各社宅三年第一租期

滿空戶數量少，建議可授權都發局依照通案原則辦理，節省行

政成本。 

 

(二)康旻杰委員: 

本案敬表同意。 

 

(三)黃麗玲委員: 

社宅租金第一階至第三階的住戶所得係屬40分位點以下，住宅

政策對於居住正義之精神應有所回應；此外 SDG11內亦提及針

對弱勢或脆弱階層應給予比一般人還要更多的照顧，爰本案敬

表支持。 

 

(四)周麗華委員: 

本案敬表支持。 

 

(五)蕭明康委員: 

續約戶及空戶（新租戶）建議原則上租金可以一致，都是社宅

承租戶，只是進住時間不同；既然調整差額不多，無須有差別

租金對待。 

 

(六)陳亮全委員: 

本案敬表支持；惟未來臺北市社宅續租政策上是否應有一致性

原則，希望可將健康社宅續租辦理模式變成通案原則，或請都

發局納入通案原則規劃參考，避免各社宅續租辦理模式皆不相

同。 

 

(七)溫琇玲委員: 

1. 本案敬表支持，且可將此模式調整成其他社宅續租通案原則，

並考量各社宅情況不同，建議可依各社宅實際情形進行細部調



整。 

2. 目前社宅興辦主要講求民眾可負擔及政府可負擔，惟為求自償

將空戶租金單價訂於 782元對於自償率之提升有限，為了落實

社宅興辦宗旨，仍建議如其他委員所述，維持現行每坪 714元

之租金單價，俟六年期滿重新招租時再以新租金計收。 

 

(八)林左裕委員: 

1. 社宅租金訂定需兼顧自償性及照顧名眾之興辦宗旨，以目前市

府規劃之權衡方式係採原住戶暫不調整、六年重新招租時再行

調整租金；而新租戶用新租金，應該可以同時兼顧民眾可負擔

及政府可負擔，故原則同意提案內容。 

2. 仍須提醒都發局，假設新入住之承租戶與舊租戶承租相同房型

坪數但租金不相同，雖然確已訂有租賃契約，卻可能造成承租

戶心理不平衡；倘承租戶突然產生經濟狀況(例如:無薪價)可

會引起爭議。 

3. 雖原則上同意都發局兩全其美之方案，既不對 40 分位點以下

新承租戶調漲租金，又可符合提高社宅自償性之目標；倘若會

因此造成帶來爭議，使行政成本增加，建議府內應評估採維持

每坪租金單價 714元，俟六年期滿後再行調整租金。 

 

(九)杜功仁委員: 

1. 本次健康社宅空戶僅有五戶，僅針對五戶空戶調整租金確為不

必要。提醒都發局雖健康社宅建議不調整租金，惟每三年是否

調漲租金一事亦有必要作為一單獨議題進行討論。 

2. 建議市府可提供計算過程或參考依據供委員了解社宅租金計

收標準是如何產生的；另外租金收入是整個社宅及政府財務負

擔十分重要的議題，於兼顧社會居住正義同時亦希望政府財務

收支平衡，故建議除租金收入外，也可讓委員一起檢視社會住

宅的支出，才有檢視租金單價訂定合理性的判斷依據。 

 

(十)楊松齡委員: 

從民眾負擔能力及政府負擔能力而言，無論每坪租金單價是

714元或782元都算可負擔範圍內，建議都發局評估是否針對空

屋產生時每次都必須依檢討機制進行調整，造成社區租金標準

不一，衍生更多行政成本，並使社宅租金複雜度及管理難度增

加、承租戶租金爭議情形。倘若上開情形尚可應付，原則上亦

支持都發局之提案。 

 

(十一) 張智元委員: 

1. 本案原則支持，仍提醒都發局倘社宅自償率須透過五年至十年

期間每年調整部分租金才可達到平衡的話，建議應可透過逐年

提升，讓民眾逐漸適應租金會隨著政府可負擔範圍而有些微調

漲，惟調漲之情形仍不可超過民眾負擔能力。 

2. 租金調漲是否需要訂定通則或依照個案情形而有不同差異考



量皆可，但調整租金一事建議是以「年」計算，並訂定合理租

金調漲機制，使民眾習慣租金調整是合理的。倘政府負擔能力

足夠則採固定基準收費即可，使行政操作較為簡易。 

3. 計算社宅租金時亦須將常態性成本花費一併納入，使租金訂定

較為合理租金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-連帶保證人制度存續修正案： 

一. 業務單位報告(詳見會議資料) 

二. 綜合討論(依發言順序) 

1. 呂秉怡委員: 

甲、連帶保證人對於弱勢家庭會較有壓力且不公平，且有無連

帶保證人是否可減少欠租情形，或欠租責任追究是否較為

順利，兩者關連度低。 

乙、提醒都發局後續需再針對出租國宅出租及管理要點規定

進行修訂。 

 

2. 林育如委員:建議長期欠租戶除了住宅部門進行催租外，社政

及社福部門亦應介入，透過社福資源了解欠租戶欠租緣由或屬

惡意欠租，必要時提供社福協助或以強制力使其離開社宅。建

議住宅部門及社福部門對於欠租的承租戶再思考可以有無相

關協助措施可介入。 

 

3. 温琇玲委員: 

市府興辦社宅時應該要有方法可以確保欠租發生時可有

所因應或處理方式，倘無，則不贊同廢除連帶保證人制度。

建議仍需訂有相關制度處理欠租之情形；弱勢家戶或需要

協助者可由社會局介入協助，雖保證人雖不一定可代償租

金，但也是一種確保市府權益的措施。 

 

4. 孫一信委員: 

本案目前係討論廢除連帶保證人，而非廢除保證人。我們

應該要以積極的方式處理弱勢又找不到連帶保證人的部

分，並非放寬規定使故意欠租者可持續欠租。  

 

5. 陳亮全委員: 

目前無法明確區分欠租戶屬弱勢戶或惡意欠租之比例，如

針對惡意欠租者可提出因應措施，則廢除連帶保證人應較

無問題。 

 

6. 黃麗玲委員: 

甲、韓國首爾住宅公社針對欠租戶處理方式亦是依所訂法規

及契約規定進行，但針對弱勢戶會透過民間團體力量合作，

以募款方式獲得資金，協助弱勢戶繳交租金，並結合社福

團體或民間團體訪視。 

乙、此外首爾社會住宅供應量較為足夠，有不同租金選擇，一



旦無法負擔社宅租金亦可選擇其他租金較為便宜之處所，

但臺北市社宅量尚有不足，故亦需有一些在地機制處理這

類的情況。 

肆、 會議結論: 

一. 討論事項 1-社會住宅逐年審查制度存續： 

同意都發局提案，後續廢除社會住宅逐年查核，但承租人仍得申

請調整之；惟針對委員建議之家庭成員變動規範納入收出養等情

形，請業務單位一併納入考量。 

二. 討論事項 2-松山區健康社會住宅空戶招租規範： 

本案同意依都發局提案，空戶以40分位點至50分位點承租戶之租

金每坪以782元計收，第一階到第三階承租人比照續租戶計收租

金；惟於訂定社宅租金調整機制之擬訂，請都發局於後續辦理續

約之社宅案場租金檢討時，一併納入檢討機制內規劃通案原則，

並訂定社會住宅租金調整上限值作為參考。 

三. 臨時動議-連帶保證人制度存續修正案： 

本案經委員討論，修正連帶保證人制度存續策略為廢除社會住宅

連帶保證人，出租國宅則因出租及管理要點明訂承租需自行尋覓

連帶保證人，故暫予不廢除，俟未來修訂後予以廢除連帶保證人。 

 

散會-16時30分 

 
 


